
 

 

 

 

 

 

    最高負荷供電價目表  
    

每月之負荷費及耗電費按照該月之最高負荷而定，而計算收費之最高

負荷，規定不得低於 100 千伏安。按此原則而訂定之供電收費計算辦

法如下：  

 如該月份內，由開始供電至月尾，或由月頭至供電終結之期間不足一  

個月，負荷收費仍然適用，但以日數按比例計算。總耗電量則仍按一  

個月計算。  
    
  商業及工業  「每月」指某一次例行抄查電表至下次抄查電表之時間，大約為一個月。 

  低壓 高壓   

(甲)  負荷費(元／千伏安)                  「度」即千瓦時。  

        

 該月內最高負荷之最初 400 48.3  47.3   客戶如在賬單註明之限期後付賬，需另繳附加費百分之五。  

 千伏安，每千伏安收費        

       燃料價條款調整  

 該月內最高負荷之其餘負  47.3  46.3   如綜合燃料價每 44 千兆焦耳超過或低於 700 元時，則燃料價條款將相  

 荷，每千伏安收費       應調整。  

        
(乙 )  耗電費 (分 /度 )                                                   

                                                                           
 該月內最高負荷(以最低 100 千伏安計算)            

之每千伏安每月供電之最初 200 度每度收費  

  

                         基本電價  86.8  86.2    

 燃料價條款調整  40.2  40.2    

 淨電價  127.0  126.4    

   

 該月內其餘之供電每度收費   

                          基本電價  82.2  81.6    

 燃料價條款調整  40.2  40.2    

 淨電價  122.4  121.8                                       

        

        

       生效日期: 二o 一三年一月一日 

TA(FM)1
文字方塊
附件 B - 2013



 

 

 

 

 

 

    最高負荷供電價目表  
    

每月之負荷費及耗電費按照該月之最高負荷而定，而計算收費之最高

負荷，規定不得低於 100 千伏安。按此原則而訂定之供電收費計算辦

法如下：  

 如該月份內，由開始供電至月尾，或由月頭至供電終結之期間不足一  

個月，負荷收費仍然適用，但以日數按比例計算。總耗電量則仍按一  

個月計算。  
    
  商業及工業  「每月」指某一次例行抄查電表至下次抄查電表之時間，大約為一個月。 

  低壓 高壓   

(甲)  負荷費(元／千伏安)                   

       「度」即千瓦時。  

 該月內最高負荷之最初 400 47.0  46.0    

 千伏安，每千伏安收費       客戶如在賬單註明之限期後付賬，需另繳附加費百分之五。  

        

 該月內最高負荷之其餘負  46.0  45.0   燃料價條款調整  

 荷，每千伏安收費       如綜合燃料價每 44 千兆焦耳超過或低於 700 元時，則燃料價條款將相

應調整。  
        
(乙 )  耗電費 (分 /度 )    

    
 該月內最高負荷(以最低 100 千伏安計算)  

之每千伏安每月供電之最初 200 度每度收費  

  

                         基本電費  86.4  85.8    

 燃料價條款調整  37.0  37.0    

 淨電費  123.4  122.8    

   

 該月內其餘之供電每度收費   

                          基本電費  81.9  81.3    

 燃料價條款調整  37.0  37.0    

 淨電費  118.9  118.3   生效日期: 二o 一二年一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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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高負荷供電價目表  
    

每月之負荷費及耗電費按照該月之最高負荷而定，而計算收費之最

高負荷，規定不得低於 100 千伏安。按此原則而訂定之供電收費計

算辦法如下：  

 如該月份內，由開始供電至月尾，或由月頭至供電終結之期間不足一  

個月，負荷收費仍然適用，但以日數按比例計算。總耗電量則仍按一  

個月計算。  
    
(甲)  負荷費(元／千伏安)   「每月」指某一次例行抄查電表至下次抄查電表之時間，大約為一個月。 

                商業及工業   

  低壓  高壓   「度」即千瓦時。  

 該月內最高負荷之最初 400 44.2  43.2    

 千伏安，每千伏安收費       客戶如在賬單註明之限期後付賬，需另繳附加費百分之五。  

        

 該月內最高負荷之其餘負  43.2  42.2   燃料價條款調整  

 荷，每千伏安收費       如綜合燃料價每 44 千兆焦耳超過或低於 700 元時，則燃料價條款將相

應調整。  
        
(乙 )  耗電費 (分 /度 )   減費儲備金回扣  

 該月內最高負荷(以最低 100 千伏安計算)之每千伏安每月供電

之最初 200 度每度收費  

 電費穩定基金的利息將透過減費儲備金回扣發放予客戶，每度電為 0 .1

分。當減費儲備金用盡時，此回扣將停止發放。  
                     商業及工業    

  低壓 高壓    

 基本電費  86.1  85.5    

 燃料價條款調整     30.2   30.2    

 淨電費  116.3  115.7    

   
 該月內其餘之供電每度收費   

                     商業及工業    

  低壓 高壓    
        

 基本電費  80.1  79.5    

 燃料價條款調整   30.2  30.2    

 淨電費  110.3  109.7   生效日期: 二o 一一年一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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